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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固定式起重機災害類型與安全對策 

 
災害類型 防  止  對  策  與  措  施 

物 

體 

飛 

落 

1.對於起重機具之運轉，應於運轉時採取防止吊掛物通過人員上

方及人員進入吊掛物下方之設備或措施。(設施則 92) 

2.吊掛物使用吊耳時，吊耳設置位置及數量，應能確保吊掛物之

平衡。(設施則 92) 

3.吊耳與吊掛物之結合方式，應能承受所吊物體之整體重量，使

其不致脫落。(設施則 92) 

4.使用吊索（繩）、吊籃等吊掛用具或載具時，應有足夠強度。(設

施則 92) 

5.操作處應有適當防護設施，以防物體飛落傷害操作人員，如採

坐姿操作者應設坐位。(設施則 155-1) 

6.吊運作業時，應設置信號指揮聯絡人員，並規定統一之指揮信

號。(設施則 155-1) 

7.指派經吊掛作業訓練合格人員負責吊掛作業。(訓練則 11) 

8.吊掛具有銳角或稜角之處時，應以墊材承墊。 

9.吊鉤或吊具應有防止吊舉中所吊物體脫落之裝置。(設施則 90) 
10.起吊時發現吊物重心不穩，應即停止操作，重新調整使其保

持平穩，方可進行吊運。  

11.起重機操作需運轉圓滑，勿使荷物激烈擺動或衝擊。 

12.吊舉物品應選取正確之吊掛點，對於重心偏置之荷重物應以

    不同長度之鋼索吊掛，以免重心不穩使物體脫落。 

墜  

落 

1.高差二公尺以上之工作場所邊緣及開口部分，應設置符合規定

之護欄、覆蓋、安全網或配掛安全帶之防護設施。(設施則 224、

225) 

2.高差超過一‧五公尺以上之場所作業，應設置符合規定之安全

上下設備。(設施則 228) 

3.起重機具之使用，以吊物為限，不得乘載或吊升勞工從事作

業。但在不得已情形下，具有人員專用乘座廂及圍欄、配戴安

全索或安全帶等，足以防止墜落之設施等者，不在此限。(起升

則 16) 

4.攀登時保持三點接觸、面向梯子之原則上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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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
撞
被
夾 

1.應妥善規劃搬運路線並加以標示。(設施則 155) 

2.避免站立有被撞被夾等狹窄空間之危險區域內作業。 

3.吊物通路有與人員碰觸之虞，應加防護或採取其他安全設施如

警報裝置、標示。 

4.吊運作業應規定一定之運轉指揮信號，並指派專人負責辦理。
(設施則 88) 

5.起重機之控制裝置應有清楚之動作標示。(起升則 35)  

6.吊物升至一定高度（原則上為 2公尺以上）後，才可水平移動。

7.應確保操作之退避距離，原則上為吊物高度之 1.5 倍遠。  

倒
塌
、
崩
塌 

1.物品堆積應採取繩索綑綁、護網、檔樁並禁止與作業無關人員

進入。(設施則 153) 

2.不得從堆積物品下端或從中抽取堆疊物件。(設施則 163) 

3.起重機具之使用，不可超過額定荷重。(起升則 14)  

4.物品放置時，應確認吊具已確實脫離荷物以避免勾落。 

 

 
二、移動式起重機災害類型與安全對策 

 
災害類型 防  止  對  策  與  措  施 

被  

撞  

被  

夾 
1.工作場所之周圍應設置適當之固定式圍籬，並於明顯位置裝設

警告標示或以移動式圍籬，警示帶圍成之警示區，並置交通引

導人員。(營設準 8) 

2.起重機之控制裝置應有清楚之動作標示。(起升則 64)  

3.吊運作業應規定一定之運轉指揮信號，並指派專人負責辦理。
(設施則 88) 

4.保持駕駛室窗子、雨刷、視鏡及燈的清潔和完好。(設施則 119)

5.避免站立有被撞被夾等狹窄空間之危險區域內作業。   

墜  

落 

1.起重機具之使用，以吊物為限，不得乘載或吊升勞工從事作業

。但在不得已情形下，具有人員專用乘座廂及圍欄、配戴安全

索或安全帶等，足以防止墜落之設施等者，不在此限。(起升則 51)

2.除操作人員在駕駛室外，不應有他人在機械上停留或走動。(設

施則 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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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  

電 

1.應避免鄰近電力線作業，並派監視人員指揮。(設施則 155-1,263)

2.鄰近高壓電線作業應加設絕緣套管。(設施則 263) 

3.作業進行中或通行時，有因接觸或接近致發生感電之虞者，應

設防止感電之護圍或絕緣被覆。(設施則 263) 

4.遇到雷電、大雨時，操作人員應立即停止作業，並把伸臂降低

收妥。(起升則 53) 

5.機械或吊物感電時，如駕駛室內沒電弧、起火，則不要離開座

位；反之，身體不可接觸到機械，並儘量跳到遠離機械的地上，

保持雙腳著地。         

物 

體 

飛 

落 

1.對於起重機具之運轉，應於運轉時採取防止吊掛物通過人員上

方及人員進入吊掛物下方之設備或措施。(設施則 92) 

2.吊掛物使用吊耳時，吊耳設置位置及數量，應能確保吊掛物之

平衡。(設施則 92) 

3.吊耳與吊掛物之結合方式，應能承受所吊物體之整體重量，使

其不致脫落。(設施則 92) 

4.使用吊索（繩）、吊籃等吊掛用具或載具時，應有足夠強度。(設

施則 92)  

5.指派經吊掛作業訓練合格人員負責吊掛作業。(訓練則 11) 

6.起重機具應設有防止過捲安全裝置。(起升則 46) 

7.吊掛具有銳角或稜角之處時，應以墊材承墊。 

8.吊鉤或吊具應有防止吊擧中所吊物體脫落之裝置(設施則 90) 

9.起吊時發現吊物重心不穩，應即停止操作，重新調整使其保持

平穩，方可進行吊運。 

10.吊舉物品應選取正確之吊掛點，對於重心偏置之荷重物應以

    不同長度之鋼索吊掛，以免重心不穩使物體脫落。 

11.起重機操作需運轉圓滑，勿使荷物激烈擺動或衝擊。 

倒  

塌
、
崩  

塌 

1.起重機具之使用，不可超過額定荷重，且應設有過負荷預防裝

置。(起升則 49,60) 

2.用於放置起重機之臨時性構台，應依預期荷重設計木板或座 

鈑，並應緊密舖設防止移動且確認其結構安全。(營設準 151) 

3.如須在軟地作業，地表面應用有足夠強度的大鋼板充分加強。
(設施則 120) 

4.外伸撐座應依規定確實伸至定位，並確認該位置之地面強度。

5.確認側架及門架（A 型）已張開及升起。 

6.檢視水平儀，確定保持水平狀態。 

7.避免靠近崖壁或鬆軟的路肩行走。(設施則 120) 

8.不橫拉或斜吊荷重物。 

9.物品堆積應採取繩索綑綁、護網、檔樁並禁止與作業無關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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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入。(設施則 153) 

10.不得從堆積物品下端或從中抽取堆疊物件。(設施則 163) 

11.物品放置時，應確認吊具已確實脫離荷物以避免勾落。  

失  

控 

1.應在駕駛席上啟動引擎。 

2.絕對不應站在地面或履帶上啟動引擎。 

3.不可靠短路起動器的端子來啟動引擎。 

4.啟動引擎前確認所有的操縱桿都處於中立位置。 

5.起重機運轉中，操作人員不可任意離開操作位置（起升則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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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起重機吊掛作業災害類型與安全對策 

 
災害類型 防  止  對  策  與  措  施 

物 

體 

飛 

落 

1.對於起重機之作業，應規定一定之運轉指揮信號，並指派專人

負責辦理。(設施則 88) 

2.作業時應依吊物、形狀重量等，選用適當的吊掛用具及吊掛方法。

3.使用鋼索作為吊掛用具時、應注意不得有下列之情形(設施則99)

(1) 鋼索一撚間有百分之十以上素線截斷者。 

(2) 直徑減少達公稱直徑百分之七以上者。 

(3) 有顯著變形或腐蝕者。 

(4) 已扭結者。 

4.使用吊鏈或應設環結之鋼索，其兩端非設有吊鉤、鉤環、鏈環

或編結環首、壓縮環首者，不能作為起重機吊掛用具。(設施則

102) 

5.工作場所有物體飛落之虞者，應設置防止物體飛落之設備，並

供給安全帽等防護具，使勞工戴用。(設施則 238) 

6.吊掛應確實定位及固定，長直物件不得以單點起吊。 

7.吊掛具有銳角或稜角之處時，應以墊材承墊。 

8.以捲揚機等吊運物料時，吊掛用之吊鏈、鋼索、掛鉤、纖維索

等吊具有異狀時應即換修。(設施則 155-1)  

9.鋼樑於最後安裝吊索鬆放前，鋼樑兩端腹鈑之接頭處，應有二

個以上之螺栓裝妥或採其他措施固定之。 

被  

夾
、
被  

撞 

1.作業時應禁止人員進入有發生碰撞危害之虞之作業範圍內。(起

升則 52) 

2.吊掛時荷物重心應盡量放低，不可橫拉斜吊。吊起時，如荷物不

穩定有碰撞之可能，應立即放下，重新調整並檢點各部後再動作。

3.吊運長型物件時，因穩定度不佳，在其旋轉區域內可能造成碰撞危

害，故應在適當距離之兩端以誘導繩牽引，以保持平穩防止擺動。

4.安放鋼構時，應由側方及交叉方向安全撐住。 

倒  

塌 

1.依據吊裝位置、吊裝角度、設備重量等詳細規劃吊掛方式。 

2.確認該位置之地面強度是否足以支撐起重機具及吊裝負荷。(設

施則 120) 

3.為防止吊舉物碰撞堆置物料，造成倒塌、崩塌之情形，應採取

繩索綑綁、護網、擋樁、限制高度或變更堆積等必要措施並禁

止與作業無關人員進入該等場所。(設施則 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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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B四、吊掛用具安全管理  
1B一、鋼索（應標示額定荷重）： 

(一) 有下列情況應予更換： 

1、鋼索直徑磨損超過原直徑之 7％者。 

2、鋼索單股磨損操過 10％者。 

3、鋼索發生腐蝕、變形、扭纏者。 

4、鋼索發生致最小值徑已在最大直徑之 7％者。 

5、心線或鋼心已突出者。 

6、發生顯著之扭曲。 

7、變成織籠狀。 

8、絞合股已凹陷者。 

9、絞合股鬆弛者。 

10、素線突出。 

(二)有銳角的物體一定要使用墊塊，見到鋼索中有彎繞時需矯正後再

使用。 

 

2B二、鏈條（應標示額定荷重）： 

(一)有下列情況應予更換： 

1、延伸長度超過製造時長度百分之五以上者。 

2、環的斷面直徑減少超過製造時的百分之十。 

3、有龜裂者。 

4、有顯著變形者。 

(二)使用上應注意事項： 

1、不可在彎曲旋轉的狀態下使用。 

2、要在正確的吊舉角度下使用，不可過荷重。 

3、不可讓其在高處落下。 

4、不可讓其從荷重下拖拉而過。 

5、不可將鏈條套進吊鈎的先端，不可將插銷插入環中縮短使用。 

6、低溫的場所使用時，特別注意不要受到衝擊。 

 

3B三、纖維索(帶) （應標示額定荷重）： 

(一)有下列情況應予更換： 

1.子索斷者。 

2.有顯著的損傷者。 

3.縫合部分的絲線斷者。 

4.纖維的毛刺甚多者。 

(二)使用上應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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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不能使用於高溫場所。 

2、吊舉運般銳角荷物必須使用墊塊。 

3、易受磨擦損傷，應特別注意。 

4、強度隨時間變化很大，因少許損傷或腐蝕即導致大的強度劣化，

故檢點要慎重。 

 

4B四、吊鈎、馬鞍環、環等（應標示額定荷重）： 

(一)有下列情況應予更換： 

1、有顯著的損傷者。 

2、有龜裂者。 

3、磨耗過甚者。 

(二)使用上應注意事項： 

1、吊鈎上應設防脫裝置。 

2、禁止使用有裂痕或變形之吊鈎。 

3、應要求吊掛人員將吊物鋼索推至吊鈎之中央部位。 

 

 

六、結語： 
起重機作業安全最重要者，在於各事業單位於使用前，現場作業

主管及會同起重機操作、吊掛人員，妥善規劃出安全的作業程序，以

防止職業災害。 
 

唯綜觀近年來之職災案例，起重機具本身引起之職業災害（如鋼

索斷裂等）非常少，絕大部分是起重機具使用時，其相關安全措施未

設置（如人員站在開口處抓取吊掛物、綑綁吊物不確實或使用不合格

吊具等），致發生人員墜落、被壓被夾、被撞、物體飛落、感電等職

業災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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